
最新执行异议之诉四个条件 执行异议申
请书(汇总7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执行异议之诉四个条件篇一

复议被申请人：乙某，男，

复议被申请人：丙某，男，

复议被申请人：苹果，女，

复议被申请人：鸭梨，女，

复议请求：依法撤销江西省某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xx)字
第21号、第22号执行裁定书。

复议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2条规定：“当事人、利
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
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
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
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
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这是对“当事人、利
害关系人”对执行异议的规定。而第204条规定：“执行过程



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
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
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
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对“案外
人”对执行异议的规定。本案中，复议申请人作为执行程序
中的案外人，原审法院作出执行异议裁定时，应适用民诉法
第204条的法律规定。

首先，根据《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解释》第1条规定：“申请
执行人向被执行人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应当
提供该人民法院辖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证明材料。”在这二
案件中，申请执行人均未提供相关证据材料证明被执行人鸭
梨在复议申请人处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其次，这二案件的被执行人是鸭梨，而鸭梨及其夫丁某在复
议申请人处均无债权。复议申请人既无能力也无义务协助法
院执行二案件。而原审法院却将这二案件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均向复议申请人送达，并采取了非正当的手段让复议申请人
在20xx年8月9日的送达回证上签字。仅从程序上说，原审法
院在这二案件的诉讼保全措施上是不合法的。

再次，纵使复议被申请人鸭梨在某矿业具有债权，原审法院
也不应该向复议申请人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早在20xx年8
月14日，某矿业已将法定代表人由“丁某”变更为“平民”。
因此，原审法院应该向当时作为某矿业法定代表人的平民送
达协助执行通知书。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复议被申请人丙某、苹果案件与
复议被申请人乙某案件在诉讼保全程序上合法有效，是完全
错误的。



首先，复议被申请人鸭梨在某矿业并无股份。在工商行政管
理局的登记管理档案中，从来没有一份合法有效的材料能显
示复议申请人在某矿业享有股份。

其次，复议申请人是从平民处收购某矿业的股份，而并不是
从复议被申请人鸭梨处收购的。原审法院仅以复议申请人在
调查笔录中认可的“该矿是以平民的名义转让给甲某的，全
部转让款为800000元，甲某已支付400000元，还有400000元
于20xx年12月31日付清”来认定复议被申请人鸭梨在复议申
请人处享有债权，这一认定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在调查笔录中，仅能显示复议申请人从平民处收购某矿业的
股份，至于该股份是否为复议被申请人鸭梨以“平民”的名
义在某矿业的，并无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从法律事实上讲，
复议申请人收购的某矿业股份即为平民所有，并非复议被申
请人鸭梨所有。原审法院认定复议被申请人鸭梨在复议申请
人处具有债权，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

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复议被申请人在复议申请人处享有债权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采取诉讼保全措施过程中，程序不
合法，适用法律错误。因此，原审法院作出的(20xx)字第21
号、第22号执行裁定书是错误的。为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
复议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请求法院
撤销这一裁定!

此致

江西省xx人民法院

复议申请人：xxx

xx年x月x日



执行异议之诉四个条件篇二

申请人：

请求不予强制执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深xxx字xx号
裁定。

柴某诉王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与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审终审判决，于20xx年4月xx日送达生
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执行申请人所有的位于xxxxxx
的房产，剥夺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一、柴某与王某之间的借贷关系，申请人并不知情。

1、柴某诉称王某于xx年xx月xx日向其借得人民币50万元。申
请人对此从不知情，王某亦未曾将该50万元的任何部分用于
申请人与王某的家庭共同生活。

在申请人与王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均有固定工作、生
活稳定，家庭成员身体健康，家庭生活不存在重大支出，也
从未进行过任何大额投资行为，根本无需向柴某举借如此巨
额债务。王某向柴某举借债务并未告知申请人，亦从未将任
何该款项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2、柴某仅仅凭借一张存在重大瑕疵的欠条用来证明王某向其
举借50万元债务，该事实认定亦存在模糊不清之处。第一、
柴某出借50万巨额款项，却不知王某用于何处？以何种方式
偿还？柴某提供的用来证明王某欠其50万的欠条，不仅金额
单位无法认清，而且也没有写明还款期限、还款方式等必要
条件，这与日常情理不符。第二、柴某与王某之间一直存在
暧昧关系，该欠条是柴志杰用以胁迫王某维持与其之间不正
当关系的保证。所谓借钱一事，纯属子虚乌有。第三、即便
是王某主动给柴志杰出具了50万的欠条，也应当视为王某对
柴某的赠与行为，而该赠与行为在未实际交付之前，并未生



效。

二、申请人与王某已与xx年xx月xx日通过民政部门登记离婚，
本案执行房产已合法分割属申请人所有。法院“未审先判”，
裁定执行申请人名下的该房产，剥夺了申请人依法应当享有
的诉讼权利。

1、柴某与王某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审理历时1年xx个
月，而在此期间，柴某既未向申请人提起过任何诉讼，法院
亦未将申请人作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让申请人参加该案的审
理。

2、申请人与王某已于xx年xx月xx日通过民政部门登记离婚，
本案执行房产已合法分割属申请人所有。法院裁定强制执行
申请人所有的房产，对于申请人来说，是“未审先判”，剥
夺了申请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

综上，申请人对本案执行提出异议，请求法院查明事实，维
护申请人合法权益，不予强制执行。

申请人：

20xx年x月x日

执行异议之诉四个条件篇三

复议申请人刘永桂(又名刘永贵、刘十美)，男，20

xx

年6月5日出生，汉族，宁乡县电力局花明楼供电所电工，住
宁乡县大屯营乡六里村石湖塘组。复议申请人刘永桂不服宁
乡县人民法院(20



xx

)宁法执异字第2号执行裁定，现依法提出复议。理由如下：
一、宁乡法院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错误，有意偏袒被执行人。

1、没有认定宁乡县电力局的通知在执行中所附条件的事实及
该条件的违法性。

宁乡电力局确实通知过刘永桂到白马桥供电所上班，但刘永
桂前往供电所报道时得知该通知附了条件：上班前必须与宁
乡电力局设立的宁乡县楚沩农电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劳服公司”)签订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

刘永桂应通知要求前往报到、被拒、被拒理由、主张请求等
均在听证时当庭陈述，电力局也没有否认;在20

xx

年11月12日宁乡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对“劳服公司”工作人
员廖旭辉所作《询问笔录》中亦有记载;听证现场，廖旭辉也
没有否认刘永桂所述事实。

该条件是违法的。理由有如下：

(3)附条件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本身就是违法行为，该等情
况属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依据《刑法》第三百一十
三条“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
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之规定，
电力局及其主要负责人涉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

2、宁乡法院裁定书认定事实中，对刘永桂关于《结案通知书》
的异议只字未提。刘永桂始终认为结案是错误的，始终没有
同意宁乡法院在宁乡电力局要求刘永桂与“劳服公司”签订
一年期劳动合同的情况下结案。



3、刘永桂未上班，是因为宁乡电力局和“劳服公司”违法设
立条件，认为该条件违法，而以实际行动抗争(起诉、仲裁、
投诉)并非不愿意上班;刘永桂不同意。

执行异议之诉四个条件篇四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
出异议的，执行员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理由不成立
的，予以驳回；理由成立的，由院长批准中止执行。如果发
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执行异议，
是指在执行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向执行法
院提出的意见。提出执行异议是案外人维护自己合法民事权
益的一种手段。

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应提交书面形式执行异议申请书，同
时应当符合下列主要条件：

（1）提出执行异议的时间应当是在执行过程中，即执行程序
开始后至执行结束时。

（2）有权提出执行异议的主体只限于案外人。案外人是指执
行案件当事人以外的因执行行为而认为自己权利受到侵害的
第三人。

（3）异议的理由应是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拥有所有权或者其他
能排除执行其他物权（如质押权、抵押权、留置权等）。

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执行庭应当组成合议庭
进行审查，审查期间，可以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执行措施，
但不得处分执行标的。经审查认为案外人的提出异议的执行
标的物是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特定物的，报经院长批准，裁
定对该生效法律文书中止执行，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提出
异议的执行标的物不是生效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特定物的，
经审查认为案外人的提出异议成立的，报经院长批准后，已



经采取的执行措施应当裁定立即解除或撤销，并将标的物交
还案外人。

有时对案外人提出的异议是否成立一时难以确定，案外人已
提供有效担保的，可以解除查封、扣押措施。申请执行人坚
持继续执行并提供有效担保的，可以继续执行。因提供担保
而解除查封扣押或继续执行有错误，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
裁定以担保的财产予以赔偿。在执行收集法院的生效法律文
书时，经审查认为案外人的提出异议成立的，执行庭应提出
书面意见，报经院长批准后，提请上级法院处理。

执行异议之诉四个条件篇五

申请人：xx,女，汉族，49岁，无业，现住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海东路海藤名苑星苑小区1单元4楼东户。

被申请人：xx，女，汉族，45岁，职工，现住呼和浩特市鄂尔
多斯大街电力家园g3号楼1单元802户。

请求事项：

1、请求执行庭依法追偿被申请人以工资清偿债务时迟延履行
的利息(计算的基数应为其每期工资扣抵债务后剩余未偿还的
债务本息总和)。

2、请求执行庭按照呼和浩特市最低生活保障费用为被申请人
预留生活费即可。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因借款纠纷一案诉至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
民法院，20xx年11月15日，一审判决被申请人偿还申请人30万
借款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后本案历经二审
再审最终结果均为支持一审判决，20xx年6月1日赛罕区人民法



院依法下达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因被申请人只有工资可供
执行，执行法官从20xx年1月开始每月扣除被申请人20xx元
工资作为债务履行，对于该种执行方式，我们至少在两个方
面有不同意见。

债务履行，但是对于迟延履行的利息计算仅从20xx年6月1日
始至20xx年1月1日止。但我们认为如此计算既不合法也不合
理。很显然，从20xx年1月开始每月执行20xx元，法院生效
判决判处被申请人应偿还30万元，每一个月还款数额杯水车
薪，大额的债务依然处于迟延状态，对于该迟延支付的债务，
当然应该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
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
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
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xx〕8号)中第一
条确定：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
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
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因此对
于被申请人每一期尚未清偿的借款都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被申请人每月还款毫无压力，我们却度日如年，债权也许到
最后损耗殆尽。

第三，我们认为执行法官应该不怕麻烦依法计算被申请人迟
延履行义务的每一期利息，如此累加对于被申请人尽快执行
债务本身也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促使其不要一味想着逃避
债务，而是能够正面现实，尽快偿还债务。

二、执行法院给被申请人预留的生活必需费用也不尽合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被



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
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
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根据内政办
发电[20xx]53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自
治区20xx年最低工资标准及非全日制工作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的通知》一类地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等15个区最低工资标
准为1640元/月。因此在保留被申请人最低工资1640元后剩余
全部工资都应予以执行。

基于以上两点理由，申请人认为贵院只按月执行被申请
人20xx元的工资但对于其开始扣除工资后迟延履行的利息不
予计算，有悖立法本意，且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利益，
申请人特提出异议，请求贵院保留被申请人最低工资1640元
后剩余全部工资都应予以执行且分期计算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

此致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xxxx

20xx年1月8日

执行异议之诉四个条件篇六

异议人(案外人)：张__，女,____年7月24日出生，汉族，
住__市__山街道办事处北正街160号。联系电
话：__________(代理人)。

申请执行人__市江汉区__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__
市江汉区青年路元辰国际a座三楼。法定代表人龚申侯，该公
司董事长。



被执行人____x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__市__区__大道邬
树村x号。法定代表人张__，该公司董事长。

被执行人____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__市东湖开发
区狮子山王家湾118号澜花语岸11栋2层01号。法定代表人：
张__，该公司董事长。

被执行人张__，男，汉族，____年3月17日出生。

被执行人刘__，女，汉族，____年4月9日出生。

被执行人：____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__市__x区__x路
南__学校。法定代表人：张__，该公司董事长。

申请执行人__市江汉区__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
人____x投资发展有限公司、____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__、刘__、____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就(____)鄂江天证经字
第号执行证书的强制执行，贵院以(____)鄂__中执字第00395
号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贵院于____年8月8日作出
的(____)鄂__中执字第00395-2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
书，误将案外异议人的财产，即位于__市东西湖区府上住宅
小区一期1-1-1104房屋，当作被执行人的财产予以执行，异
议人现依法提出执行异议。

请求事项：

立即中止对__市东西湖区府上住宅小区一期1-1-1104房屋的
执行，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冻结。

事实与理由：

异议人张__与被执行人____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于____年9月14
日签订《__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被执行人将其位于__
市东西湖区府上住宅小区一期1-1-1104房屋出售给异议人、



被执行人应当在____年12月31日前将符合条件的商品房交付
异议人使用、被执行人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90日内办理
完成房地产初始登记。____年9月28日，异议人向被执行人付
清全部房款60万元，被执行人出具了《销售不动产统一网络
发票》。____年10月31日被执行人向申请人发出《延迟交房
通知书》，预计____年6月30日启动交房程序，但此后由于被
执行人资金链出现断裂等原因，被执行人一直没有向异议人
交付房屋并办理初始登记，无奈异议人自行入住了该房屋。
现贵院将异议人所有的房屋予以执行，导致异议人无法办理
房屋初始登记。

另外，根据另一异议人谭__的申请，贵院已经作出(____)
鄂__中执字第00001号执行裁定书，中止了对异议人谭__的府
上住宅小区一期房屋的执行，而谭__的案件情况与异议人的
案件性质完全相同。

综上所述，异议人是案外人，贵院将异议人的财产予以执行，
明显错误。异议人特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27条及《最高院
关于适用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对执
行标的提出异议，请求立即中止对上述房屋的执行，并解除
对该房屋的查封冻结，切实维护异议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__市中级人民法院

异议人：张__

____年5月12日

执行异议之诉四个条件篇七

请求事项：



裁定中止执行（20xx）日开执字第341号裁定书

事实与理由

异议人与被异议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贵院主持调解已制
作调解书，判令异议人支付申请执行人欠款11116元。现日开
商初字第2223号调解书，已经生效进入执行程序，对此异议
人提出如下异议与理由：

日开商初字第2333号调解书将异议人列为被告是没有法律根
据的。日照经济开发区阳光大酒店的业主不是异议人，异议
人仅仅是与阳光大酒店有过职务工作关系。被异议人将异议
人列为被告起诉，是对事实与法律的歪曲与误解。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
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第2223号调解书除异议
人辩解外未见任何证据，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调解过
程异议人理解并非调解并非自愿，仅仅是应法院要求“配合
工作”。且调解书的送达与签收是分离的，送达调解书时，
异议人拒绝签收，不同意调解书的内容；只是应法院要求去
法院“配合工作”签字，法院并未告此签字是调解书的签收。
调解书送达时，异议人拒绝签收，就已经表明调解书并未生
效，已经作废。

异议人不同意调解书内容的另外原因是，被异议人提供的产
品存在严重的质量缺陷（有苍蝇头发），被异议人经常去酒
店大吵大闹。此两方面调解书均没给予合理的处理，阳光酒
店因被异议人的行为蒙受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失。当
时正值旅游旺季，被异议人的行为直接导致客源大量减少，
旅游旺季客流高峰了引发连锁反映，几家旅行社与阳光大酒
店解除合作关系，被异议人的行为给酒店带来的损失是无法
衡量的。

综上所述，我是案外人，贵院将执行我的个人财产，明显错



误。特依《民事诉讼法》第条的规定，提出异议，请立即中
止对执行。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异议人的合
法权益望允所请。

日照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异议人(签名盖章)

____年____月____日

执行异议申请书 篇7


